
华中农业大学本科课程评卷工作实施细则

农教务（2004）23号

评卷工作是教学运行的重要环节，是检查教学质量，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

手段，为进一步加强试卷评阅工作管理，逐步实现试卷评阅工作的规范化、科

学化，根据《华中农业大学本科课程考试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组织管理

1.评卷工作由开课学院（含处级系，下同）负责实施，学院应及时组织教

师开展评卷工作，评卷工作在考试结束三天后完成。

2.学院具体负责本院评卷工作的组织与管理。评卷过程中，学院应对试卷

的评阅规范进行全面检查，对不符合规范的操作及时予以纠正。评卷结束后，

重点复核有无漏评试卷，漏评、错评试题，记分、总分是否正确、规范等。

3.院系可以采取全面检查、重点抽查等方式开展试卷评阅自查工作，并从

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对试卷评阅质量进行总结，及时整改。

二、评卷规范

1.每门课程应在评卷前组织评卷教师研究和讨论试卷，对照参考答案与评

分标准进行试卷试评，统一标准后方可实施评卷。试卷密封后采取流水作业方

式集中进行评阅。

2. 

评卷一律使用红墨水笔，采用百分制记分。评分栏、分数登记和总分栏统一使

用正分方式记分，各小题分数应合计在大题题号前评分档及答题纸封面记分栏

相应位置；各小题目或知识点评阅时要有评阅标记（指“√”、“ 

x”等标记），可以根据个人习惯使用加分或扣分的方式给小题评分。

3.评卷教师应在答题纸封面评卷教师栏签写姓名，要求字迹清晰、易辨。

4.在评卷过程中，评判分数和总分的修改需签字确认，并简要注明修改原

因。

5.对姓名、学号等考生信息写在答题纸密封线以外或有明显标记，或用非

兰、黑墨水笔答题的试卷，或书写在非答题纸上的试题答案一律不予评分。

三、评卷纪律

1.评卷是一项严肃细致的工作，评卷教师应以严谨、负责的态度参与该项

工作，并保证评卷过程的公平、公正。

2.任何人不得擅自更改考生试卷以及给考生试卷加分、减分或更改分数。

3.评卷应在规定的场所集中进行，院系要严格做好试卷交接、保密、保管

以及整理归档工作，防止试卷的遗失和损毁。

4.对违反评卷纪律的教师与工作人员，视其情节轻重，给予行政处分直至

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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